
业务合作协议书

甲方：                        
乙方：                        

甲乙双方本着平等互利、诚实信用原则，经友好协商，就业务合作事宜达成如下协议，共同遵守：
第一条 合作内容
1.乙方利用自有资源为甲方开拓市场、拓展客户，协助甲方促成商品销售，实现双方与客户的合作共赢。
2.乙方应遵守甲方的市场管理制度与业务规范，接受甲方的统一安排与指导。
3.乙方成功推介业务后，应及时督促客户向甲方支付全部货款，并协助确保货款安全进入甲方指定账户。
4.乙方每月应完成20个有效客户的拓展目标。有效客户定义如下：
实际购买甲方商品的终端农户或商户；
成功设立试验田并承诺作为直销点的农户；
具备村级直销点设置条件的客户。
5.乙方提出设置试验田申请后，甲方有权实地考察评估，并根据考察结果决定是否设立、设立数量等事宜。
6.甲方负责乙方所拓展市场的售后支持、物流配送及品牌宣传。
第二条 收益结算
1.乙方完成当月有效客户拓展任务后，甲方按月向乙方支付业务服务费，标准为人民币3000元/月。
2.该费用已包含乙方为开展本合作所支出的全部成本及费用，甲方不再另行支付任何补贴或报销。
3.乙方任务完成情况以甲方书面确认为准，服务费于次月15日前支付至乙方指定账户。
第三条 合作期限
1.本协议有效期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协议期满前30日内，经双方协商一致可续签。
第四条 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应承担违约责任，赔偿因此给对方造成的全部损失。
[bookmark: _GoBack]乙方未按期足额完成客户拓展任务且未在甲方给予的合理期限内补正的，甲方有权暂停或扣除相应服务费，直至单方解除本协议。
除不可抗力或本协议另有约定外，任何一方中途终止合作，应提前30日书面通知对方。未经协商一致擅自终止的，应向对方支付相当于三个月服务费的违约金，并赔偿全部损失。
第五条 协议解除
乙方发生违约行为，经甲方书面指出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纠正的，甲方有权单方书面通知解除本协议，已收取的费用不予退还，且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
因法律法规、政策变化或不可抗力导致协议无法继续履行的，双方可协商解除，互不承担违约责任。
第六条 其他约定
本协议附件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本协议履行中如发生争议，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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